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网上

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的公告 
 

为顺应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交易体验，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自 2021 年 3 月 22 日起对网上直销客户恢复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业务说明 

快速赎回业务（又称“货币基金网上直销 T+0 快速赎回”）：是指投资者在业务开放时间，通过本公

司网上直销平台向本公司申请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快速赎回，并将其持有的货币基金份额质押给垫资

方。经过基金登记机构确认后，本公司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质押（过户到垫资方开立的基金账户）

及赎回业务，由垫资方向投资者实时垫付与快速赎回份额对应的款项，份额赎回确认后，赎回款用于

归还垫资方已垫付款项。 

  

二、业务开通时间 

2021 年 3 月 22 日起，本公司将于每个自然日的 00:00 至 24:00（即 7*24 小时）提供本业务服务，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调整上述开放时间。如发生开放时间调整的情况，以届时本公司发布的

公告为准。 

  

三、适用银行卡 

本公司支持以下银行卡通过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平台使用快速赎回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

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及邮储银行卡以及本公司后续上线支持快速赎回业务的银行卡

或第三方支付渠道，届时可在本公司网站办理相关业务时查询，不再另行公告。 

  

四、适用基金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货币 A/B，代码：519505（A 类）/ 519506（B

类））、海富通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B 类份额（简称：海富通添益货币 B，代码：00477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公告。若本公司今后针对所管理其他货币基金开放本业务，将另行公告。 

  

五、业务相关说明 

1、投资者申请办理快速赎回业务，需与本公司签订《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用户服务协议》。 

2、投资者发起快速赎回申请，每笔申请份额上限为 10000 份（含），单个自然日单个投资者针对

单只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份额累计上限为 10000 份（含）。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相应调整上

述限制。 



3、投资者于 T 日成功提交快速赎回申请，赎回份额于 T 日以前所得未结转收益将保留在投资者账

户内，成功提交快速赎回申请所属申请日起，份额所得收益（含 T 日收益）归垫资方所有。 

4、本公司可对所有投资者的快速赎回总额设置限额，如当日快速赎回总额超过本公司设定的限

额，本公司可临时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该业务。 

5、3 月 22 日前申购的海富通添益货币 B 的份额不支持快速赎回业务。 

6、投资者成功发起快速赎回申请后不允许撤单。 

7、本公司提供“快速赎回”服务暂不收取手续费，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告知。 

8、其它未尽业务说明详见《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指引》。 

六、重要提示 

1、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

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2、“快速赎回业务”是本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增值服务，非本公司的法定义务。本公司可根据业务

情况临时调整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中设定的限额或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该业务。

如投资者资金使用需求较大，可使用普通赎回，如资金使用需求紧急，请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3、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hftfund.com 

2、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3、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

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2 日 

  

 


